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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服务大厅
用全新姿态为市民提供全“心”服务

问：单位不给职工交养老保险费怎么办？
答：用人单位如果没有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

费，职工可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
费征收机构据实反映情况，由有关部门依法处
理。

栾瑜
问：失业后职工养老保险怎么办？
答：职工失业后，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可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也可以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于淑静
问：同单位达成协议不交养老保险费行吗？
答：职工与单位达成协议不交养老保险费是

违法的，该协议是无效的。此行为将使职工本人
的社会保险权益受到侵害，用人单位也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岳婧雯
问：工伤保险赔付标准中“本人工资”具体

指什么？
答：《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第64条规
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
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
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
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
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

黄大清

社保问答

曹某、姜某、颜某同为某中学
教师。一天清晨，曹某驾驶自己的
轿车捎带姜某、颜某一起去学校上
班，途中不幸发生交通事故造成3
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书》，认定曹某在交通事故中
负全部责任，姜某、颜某无责任。3
人所在中学向工伤认定机构提出

对3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
机构对曹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
决定，认定姜某、颜某属于工伤。在
同一起事故中，为何会出现两种认
定结果？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如果曹某和其他两人一
样也是乘客的话，也会被认定为工
伤。恰恰因为曹某拥有了司机的身
份，并且在履行司机职责时违反了
司机应该遵守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交通警
察部门认定为负全责，所以才被排
除在工伤认定之外。

通讯员 岳婧雯

在同一起事故中受伤，为何会有不同的工伤认定结果？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会同省财政厅印发《关于
2019年调整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
准的通知》，自2019年1月1日
起，继续提高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
准。

此次调整的范围为2018
年12月31日前，领取伤残津贴
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经批
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
工和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
工亡职工(含一级至四级伤残

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
期间死亡人员)供养亲属。

此次工伤定期待遇调整
后，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
津贴月人均分别增加190元、
180元、170元、160元。工亡职
工配偶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
每月增加65元，其他供养亲属

每人每月增加48元，孤寡老人

或者孤儿在上述标准的基础

上每人每月再增加18元。生活

护理费按《工伤保险条例》(修

订)有关规定，以2018年度威海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

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

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

能自理三个不同等级支付，其

标准分别为威海市2018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

30%。上述待遇将于近期调整

发放到位。

通讯员 于致强 蔡妮妮

最新惠民利好消息：工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再次提高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交
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本人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的本人上年度月平均
工资的比例交基本养老保险费。员
工本人所需缴纳的那部分养老保
险费，员工本人不用自行前往交
费，由单位帮员工代扣代缴。

如果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

工资低于筹地区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的，按60%
计算缴费基数；如果职工本人上年
度月平均工资超过统筹地区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的，按300%计算缴费基数。

假设，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5000元，那么核定养老保险个人缴

费基数的上、下限分别为15000元、
3000元。上年月平均工资4000元，
处于上下限之间，则以4000元作为
缴费基数。上年度月平均工资2000
元，低于下限，则以下限3000元作
为缴费基数。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2 0 0 0 0元 ,高于上限，则以上限
15000元作为缴费基数。

通讯员 于淑静

社保大讲堂：社保缴费基数是这样定的

近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进一步深化“一次办好”改革，为我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的人社社服务，将原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人力
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及居民养老保险事业处大厅进行整合，成立“威海市文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服务大厅”，，新大厅地址位于原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大厅(世纪大道84号1楼)，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人社基础业务“一门式”服务。

新大厅成立后，将原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划分出集导服区、评价区、填表区、自助办理区、即时办结区、限时
办结区、休息等候区、调解室于一体的新大厅布局，为群众提供一门式的服务。

为保障综合柜员顺利实施，大厅将16名综合柜员合理分配成为4个学习小组，合理规划综合柜员座次，业务经办就
近确认、审核，力争业务经办准确无误。此外，还充分利用下午3时至5时的业务枯水期，小组内开展业务互学，同一业务
事项，单人经办、多人学习，促使工作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由“专科大夫” 变成“全科大夫”，达到综合柜员要求。

大厅还增设礼仪培训学习，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学习借鉴宁波、无锡等地先进做法，聘请专业利益顾问，对综合柜员
进行一些列法律法规、沟通技巧、礼仪作风等方面培训，提高工作人员能力素质，将“礼貌用语”、“着装仪表”、““服务态
度”、“工作纪律”等方面纳入到考核办法中，力争打造一支优质、高效的窗口服务队伍。

接下来，大厅将进一步梳理梳理局机关各科室面向企业和群众的业务事项，再次下沉业务办理数量，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务大厅业
务承接能力，打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厅。



柜员利用业余时
间 进 行 学 习 充
电，力争在最短
时间达到综合柜
员的要求。



柜员以全新的面
貌为办事群众提
供贴心服务。



新服务

新团队

新环境

布局合理、功能
全面的综合大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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